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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里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果里镇代步车非法行为

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各村、各有关镇直单位：

　　根据《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桓台县代步车非法行为综合治理方案

的通知》的要求和部署，经研究决定，成立果里镇代步车非法行为综合治理领导

小组；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果里镇代步车非法行为综合治理方案》，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果里镇人民政府

　　2016 年 11 月 9 日

果里镇代步车非法行为综合治理方案

　　为维护全镇道路交通秩序和道路交通安全，有效治理代步车非法生产、销售、

使用等问题，制定综合治理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根据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按照“政府牵头、部门联动，

属地治理、行业管理，严格执法、分步推进”的原则，对代步车生产、销售、使

用等环节非法行为开展综合治理，做好我镇非法生产和改拼装代步车的企业、作

坊、代步车非法销售网点和镇域内代步车非法使用摸排工作，配合相关职能部门

进行综合治理，从源头上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逐

步建立完善代步车非法行为综合治理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我镇整体形象。

　　二、工作重点

　　配合职能部门，对无资质的非法生产、改拼装企业、作坊和未列入工信部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产品以及无证照、超范围销售不合格代

步车和采取虚假宣传手段欺骗消费者购买的销售点，进行关停、取缔和查封；对

假冒伪劣产品，执法部门将一律依法没收；对未列入工信部作坊和未列入工信部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以老年代步车或城市观光车名义在道路

上行驶的电动、燃油、混合动力驱动的三轮、四轮车（符合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

动轮椅车除外）配合执法部门依法严肃查处。

　　通过发放宣传材料、悬挂条幅等方式，在全镇营造依法严厉打击代步车非法

生产、销售、使用的浓厚舆论氛围，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自 2017 年 6 月 1 日

起，在划定的禁行区域内全面禁止非法代步车通行。



　　三、步骤措施

　　（一）摸排宣传阶段（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1、扎实准确做好摸底排查工作

　　镇政府对本辖区内代步车非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负总责，以村（居）为单位，

全面摸清本辖区内代步车生产、改拼装、销售、使用、营运等各环节具体情况，

建立并完善工作台账，夯实工作基础；各镇直部门要按照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和

要求下、在各自工作职责范围内，做好清查摸排工作，切实做好此次综合治理工

作。

　　2、广泛深入开展各类宣传活动

　　通过发放宣传材料、悬挂横幅等方式，在全镇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提高群

众的知晓率和理解率，以实际的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和曝光的典型案例作为宣传

重点，提高群众自觉抵制代步车非法行为的思想意识，从源头上加以管控；中心

校要以学校、幼儿园为阵地，利用校园广播、板报、校报、宣传廊、召开主题班

会等形式，宣传代步车上路的危害，并通过“小手拉大手”等活动，督促引导家长

不使用不合格代步车接送学生。

　　（二）集中治理阶段（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对前期排查出的无资质非法生产、改拼装代步车的企业、作坊和非法经营代

步车销售网点移交相关职能部门，会同税务部门、工商部门、派出所、交警中队

和城管中队进行治理。在集中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健全完善代步车非法行为综合

治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巩固治理活动成果，力争在 2 至 3 年的时间内在全镇范

围内逐步消除代步车非法行为。

　　四、工作要求

　　为做好此次治理工作，镇政府成立了由镇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综合治理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镇交通管理服务站。各有关部门要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和部署，

细化具体措施，确保治理实效。各村（居）要按照方案要求，做好辖区内的摸排

工作；要针对代步车使用群体特殊、易引发矛盾冲突的情况，注重摸排方法，及

早发现并妥善处置各类集访苗头，确保不发生大的问题，在治理工作中，镇、村、

职能部门要协调配合，妥善解决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各村（居）、各有关部门要

树立打硬仗和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保护合法，打击违法，取缔非法，依法履行

职责，并健全完善信息共享 、协同共治机制，切实形成工作合力，从源头上、

根本上遏制和解决代步车非法生产、改拼装、销售、使用等环节突出问题，确保

各项治理措施落到实处。对工作不力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